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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2〕16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
印发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修订）》已

经学校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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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根据《浙江省

教育厅 浙江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中国银监会

浙江监管局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 (浙教发

〔2016〕1 号)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财

教〔2021〕164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校鼓励学生通过助学贷款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

并为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国家助学贷款是指贷款银行向借款人

发放的由财政贴息，用于借款人在大学就读期间所需学费、住宿

费和生活费的助学贷款。

第二章 国家助学贷款的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学生处作为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机构，负责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与实施。落实上级主管单位、

学校关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政策和要求；制定学校国家助学贷

款实施办法，联系贷款银行，协调各学院组织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的相关手续，协助贷款银行开展助学贷款发放等工作。

第五条 各学院按要求落实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资料审

核等职能，做好借款学生信息整理与汇总工作，协助贷款银行办

理借款确认、偿还或合同变更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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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对象与条件

第六条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

制本专科生。

第七条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未成年人须由其法定监

护人出具书面同意贷款的确认书）；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无不良诚信记录；

4.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品学兼优。

第四章 国家助学贷款的种类、额度、期限、利率与贴息方式

第八条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种类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及就学地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

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

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具体的贷款政策及办理流程以当

地相关政策为准。就学地国家助学贷款是指由学校担保并联系贷

款银行统一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

请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就学地国家助学贷款，只能选择申

请办理其中一种贷款。

第九条 国家助学贷款只能用于支付借款人在校期间产生

的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申

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贷款上限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调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A1%8C/6334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A1%8C/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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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期限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之日

起计算，到偿还全部本息一般不能超过 20 年。

第十一条 我校就学地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授

信、一次签约、一次发放的原则，即借款人应每学年申请办理本

学年在校期间所需要的贷款，贷款银行向借款人发放本学年的贷

款。

第十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

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

政全额补贴。借款学生毕业后产生的贷款利息及罚息由借款人本

人全额支付。借款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

申请继续贴息。申请继续贴息应及时向贷款银行提供书面证明，

经贷款银行确认，继续攻读学位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由原贴息

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息。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

的，应向贷款银行提供书面证明，休学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

额贴息。

第五章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程序

第十三条 生源地信用贷款申请流程以各地相关政策为准，

已经成功申请生源地信用贷款的学生需向学校提供贷款合同的

回执编号等贷款信息，由学校统一报备国家助学贷款平台。

我校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在秋季学期开学后 2 周内办理，具体

流程为：学生自主申请填写相关信息-学院初审-银行收集资料并

审核-学生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银行发放贷款。具体办理时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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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六章 国家助学贷款的偿还

第十四条 贷款的偿还

1.助学贷款采取灵活的还本付息方式，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可选择提前还贷、利随本清或分次偿还（年、季、月）,具体

方式由贷款银行与借款人商定并载入合同。

2.提前还贷的，提前还贷部分按合同约定利率和实际使用时

间计收利息。贷款本息不能按期归还的，按规定计收罚息。

3.借款人因故离开学校，应主动将最新通讯方式、工作单位

及居住地址告知学校和贷款银行,并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相关条款如有与国家最新政策不一致的，

以国家最新政策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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